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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
等    別：四等考試 

類 科 組：法院書記官 

科    目：行政法概要 

考試時間：1 小時 30 分 

林葉老師 

 

一、某機關派遣承辦人員自行送達應送達之行政文書，依該機關資料顯示，應受送達人甲之應受

送達處所 A 為其住居所，承辦人員到達 A 處後按鈴，應門者為乙女，承辦人員表示送達行

政文書給甲男之意，乙女表示理解，惟她不知甲男是誰，此 A 處所住居者並無甲男，請問承

辦人員應如何送達？（25 分） 

【命中特區】： 

林葉老師，行政法 C本，第三篇第二章第八節送達章節說明。 

【解題關鍵】： 

難易度：★★ 

試題分析：本題是考單純送達種類的法條題，法理與法條適用並不難，比較難的地方是同學

在考場若須完整背誦相關送達法條，引用正確法條，比較能拿高分。  

【擬答】 

承辦人員應如何送達 

送達之處所 

依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1 項規定，送達，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。 

補充送達、留置送達與寄存送達之概念 

所謂補充送達是指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，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

人時，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、受僱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。 

所謂留置送達是指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73 條第 3 項規定，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、受雇

人、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時，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，以為送

達。 

所謂寄存送達是指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規定，送達，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

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

住居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，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

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為送達。 

承辦人員應如何送達 

查本案應送達之處所為 A 之住居所，承辦人員於該處所不獲會晤 A，而乙女也並非 A 之同

居人、受僱人獲接收郵件之人員，不可以補充送達方式送達，亦無法以留置送達方式處

理。故承辦人員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規定，以寄存送達方式，合法送達予 A。 

 

二、道路交通主管機關將甲所居住的巷道設立成單行道，其方向正好與甲慣行車輛方向相反，造

成其困擾。甲認為沒此必要，因為交通量不大，大家會車時小心一點即可。請問甲是否能依

法提出行政救濟，請求撤銷主管機關將此巷道設立成單行道之決定（請附理由）？（25分） 

【命中特區】： 

林葉老師，行政法 C本，第三篇第三章第一節 個別性部分專題。 

【解題關鍵】： 

難易度：★★★ 

試題分析：本題關鍵在於交通標誌標線之設置改變之性質，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裁字 622 號

裁定須掌握說明。救濟若採對人一般處分說，則行經該路段用路人用路權利都會受到影響，

則可提起撤銷訴願撤銷訴訟。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判字 17號判決可多加援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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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擬答】 

道路交通主管機關將巷道設立成單行道之性質 

按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，行政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，而依一般性特徵

可得確定其範圍者，為一般處分，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。有關公物之設定、變

更、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，亦同。 

查道路交通主管機關將巷道設立成單行道，依學理見解有認為是將道路之使用方式作變

更，性質上屬於對於公物之一般使用方式變更，其性質應為對物之一般處分，惟亦有認

為道路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設置，乃屬依一般性之特徵可得確定受規制之相對人（即行

經該路段之用路人），為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前段之一般處分（最高行政法院 98

年度裁字第 622 號裁定意旨）。管見從之。 

甲可否提出救濟 

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

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第 18 條規

定，自然人、法人、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

願。 

查實務上認為，又禁制標線雖非針對特定人所為，然係以該標誌效力所及之行人、車輛

駕駛人為規範對象，乃屬可依一般性特徵確定其相對人，且係就行人、車輛駕駛人之用

路權、停車等事項予以規範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00 條第 2 項、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，其

送達得以公告為之，除公告另訂不同日期者外，自公告日起發生效力。就禁制標線而

言，主管機關之「劃設行為」，當屬一種「公告」措施，故具規制作用之禁制標誌於對

外劃設完成時，即發生效力。人民對禁制標線之行政處分如有不服，自得循序提起訴願

及撤銷訴訟尋求救濟（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17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故甲可主張該改變侵害了甲使用該公物之權利與方式，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撤銷訴願。

又若對訴願管轄機關之決定有所不服，則可向行政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撤銷訴訟。 

 

三、甲機關將其對民眾機車排放廢氣之檢驗權限，依法委由私人經營之機車行乙，由其負責，丙

將其機車送去乙機車行檢驗，不料乙之員工在檢驗過程中，不慎造成丙之機車損害，但乙表

示沒賺多少錢，只願象徵性給予500元。丙對此甚為不滿，對其車損打算請求賠償，朋友告

知，此為私人間之侵權行為，應依民法向乙請求賠償。丙則認為跟乙難說理，況此損害為政

府要求之廢氣檢驗所生，故打算請求國家賠償。請問：丙對於乙於廢氣檢驗過程中不慎造成

其車損，是否得請求國家賠償（請附理由）？ （25分） 

【命中特區】： 

課本，林葉老師，行政法 B本第二篇第一章第四節 管轄權移轉之類型部分。 

【解題關鍵】： 

難易度：★★★ 

試題分析：掌握受託行使公權力法條與要件，國家賠償法第 2. 4. 9條會有不錯分數。 

【擬答】 

機車行乙實行機車排放檢驗權限是否為公權力之行使 

按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，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，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

辦理。又按行政程序法第 2條第 3項規定，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，於委託範圍

內，視為行政機關。 

查本案機車行乙依法受主管機關委託，對民眾機車排放廢氣檢驗之權限與過程，惟受主

管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，屬於行政程序法第 16條受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團體。 

得否請求國賠 

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

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，致人民自由或

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。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，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，其執行職務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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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行使公權力時，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，於執行職務行使

公權力時亦同。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者，以該公務員所屬

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 

查本案機車行乙在受託行使排放廢氣檢驗之公權力時，造成民眾丙之機車受損，依國家

賠償法第 4 條之規定，於受託使公權力範圍內，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，國家需負國家

賠償責任，又依國賠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應向原委託之主管機關，請求國家賠償。 

 

四、假設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：「公務人員一次記兩大過免職，免職要件由主管機關定之。」主

管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之授權發布法規命令：「公務人員如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一次

記兩大過：一、連續三次上班遲到者；二、……..」。 

公務人員甲連續 3 次上班遲到，因此被所屬單位依上述法規命令記兩大過，再依公務人員考

績法予以免職，甲不服此免職處分。經向法律專業人士諮詢，告知甲得尋求法律途徑救濟，

理由為一、「免職處分應受嚴格法律保留之拘束」二、「若所依據之法律，就相關要件以抽

象概念表示者，亦須符合一定要件，方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」請就此二理由，適度聞明之。

（25 分） 

【命中特區】： 

林葉老師，行政法 B 本課本，第一篇第三章依法行政章節，法律保留司法院釋字 491 號之說

明。第一篇第二章行政法法源(二)明確性部分。 

【解題關鍵】： 

難易度：★★★ 

試題分析：本題主要在考法律保留與法律明確性概念之掌握，將司法院釋字 491 號解釋引用

說明，應該會拿到不錯的分數。 

【擬答】 

法律保留部分 

按司法院釋字 443號解釋曾指出，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，

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，應視規範對象、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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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差異：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，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，以制定法

律之方式為之；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，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，如以法律授權

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；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

細節性、技術性次要事項，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，雖因而對人民產生

不便或輕微影響，尚非憲法所不許。 

司法院釋字 491號解釋曾指出，公務人員考績法專案考績，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，此項

免職處分係對人民服公職權利之重大限制，自應以法律定之。也就是說關於一次記兩大

過處分，是屬嚴格法律保留層次，立法者不可授權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定之。本案專業

意見正確。 

法律明確性部分 

司法院釋字 491 號解釋曾指出，懲處處分之構成要件，法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，其意義

須非難以理解，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方符法律明

確性原則。 

查公務員專案考績一次記兩大過處分，依司法院釋字 491 號解釋本屬嚴格法律保留事

項，須由法律本身明文規定，惟依本題案例，系爭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中，並無具體明

確規定懲處處分之構成要件，故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，本案專業意見正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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